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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臺南市民眾陳情請願事件處理程序及聯繫作業要點

」乙份（如附件），並自即日起生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維護本府機關設施、人員安全，妥善處理民眾陳情、請

願事件，並建立民眾陳情、請願事件處理程序，加強權責

機關(單位)相互聯繫及協調配合，避免陳情、請願過程發

生失控衝突情事，進而影響本府聲譽形象，危害機關設施

、人員安全，爰訂定旨揭要點，請本府各機關（單位）配

合辦理。

二、原「臺南縣政府處理民眾抗爭事件聯繫作業要點」併予停

止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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